
智行理财网
金融期货结算方式(金融期货交易结算所实行的结算制度是)

第一百二十七条 违反本法第十六条第一款、第三款的规定，编造、传播虚假信息或
者误导性信息，扰乱期货市场、衍生品市场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以违法所得一
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二十万元的，处以二十万
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。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
，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违反本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在期货交易、衍生品交易活动中作出虚假陈述或
者信息误导的，责令改正，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属于国家工作
人员的，还应当依法给予处分。

传播媒介及其从事期货市场、衍生品市场信息报道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第十六条第
三款的规定，从事与其工作职责发生利益冲突的期货交易、衍生品交易的，没收违
法所得，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下的罚款，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
的，处以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编造、传播有关期货交易、衍生品交易的虚假信息，或者在期货交易、衍生品交易
中作出信息误导，给交易者造成损失的，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
第一百二十八条 违反本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出借自己的期货账户或者借用他
人的期货账户从事期货交易的，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
。

第一百二十九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，采取程序化交易影响期货交易场所系
统安全或者正常交易秩序的，责令改正，并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
。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，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
元以下的罚款。

第一百三十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七条规定，未报告有关重大事项的，责令改正，给予
警告，可以处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第一百三十一条 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禁止参与期货交易
的人员，违反本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，直接或者以化名、借他人名义参与期货交易
的，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
；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，还应当依法给予处分。

第一百三十二条 非法设立期货公司，或者未经核准从事相关期货业务的，予以取缔
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
法所得不足一百万元的，处以一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。对直接负责的主
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，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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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三十三条 提交虚假申请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骗取期货公司设立许可、
重大事项变更核准或者期货经营机构期货业务许可的，撤销相关许可，没收违法所
得，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二
十万元的，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。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
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，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第一百三十四条 期货经营机构违反本法第四十条、第六十二条、第六十五条、第六
十八条、第七十一条、第七十二条的，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
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二十万元的
，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期
货业务许可证。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，并处以五万
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期货经营机构有前款所列违法情形，给交易者造成损失的，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
。

期货经营机构的主要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人违反本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
，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。

第一百三十五条 期货经营机构违反本法第五十条交易者适当性管理规定，或者违反
本法第六十六条规定从事经纪业务接受交易者全权委托，或者有第七十八条损害交
易者利益行为的，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
十倍以下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，处以五十万元以上
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吊销相关业务许可。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
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，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期货经营机构有本法第七十八条规定的行为，给交易者造成损失的，应当依法承担
赔偿责任。

第一百三十六条 违反本法第十一条、第八十条、第九十二条规定，非法设立期货交
易场所、期货结算机构，或者以其他形式组织期货交易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以
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百万元的，
处以一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。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
员给予警告，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。非法设立期货交易场所的
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予以取缔。

违反本法第三十条规定，未经批准组织开展衍生品交易的，或者金融机构违反本法
第三十一条规定，未经批准、核准开展衍生品交易的，依照前款规定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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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三十七条 期货交易场所、期货结算机构违反本法第十七条、第四十条、第八
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，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
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二十万元的，处以二十万元
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业整顿。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
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（未完待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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